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司法厅

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湘治省办发〔2009〕14号


关于开展“湖南省‘五五’普法全民法律知识大赛”暨“全省法制文艺汇演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党委宣传部、直属机关工委，各市州教育局、国资委、司法局、广电局、依法治市（州）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和中央在湘单位、各高等院校、省属国有企业：

为庆祝建国60周年、纪念“依法治国”入宪10周年，进一步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落实全国、全省“五五”普法规划，切实提高全省公民法律素质，大力加强我省法治文化建设，经研究决定，开展“湖南省‘五五’普法全民法律知识大赛”，并组织“全省法制文艺汇演活动”。
一、活动主题

增强全民法律意识、共建和谐小康社会。

二、组织领导

1、主办单位：
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2、承办单位：

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省司法厅、省广电局
3、活动组委会：

设立活动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主办、承办单位领导为组委会成员。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依法治省办，具体负责此次活动的协调、组织和宣传报道等工作。
三、活动内容

（一）湖南省“五五”普法全民法律知识大赛

1、活动时间：
2009年6月至8月中旬。
2、竞赛内容：
主要取材于2006至2009年度《湖南省“五五”普法读本》以及与公民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法律常识。
3、活动形式：
通过《法制手机报》、《湖南法治》网、E法网等媒体，以手机彩信、短信及网络信息等形式依次发布20道竞赛试题及答案（每题1分，总分20分），全省民众及省外人士均可以个人身份参赛，利用手机或网络进行免费答题（手机答题者，每答一题除由通信公司收取0.1元短信费外，不收其他任何费用）。对于手机用户参赛，经用户本人发送确认参赛的回复短信，或经所在单位填报确认集体参赛的回执后，统一开通手机参赛通道（大赛结束后，手机参赛通道将统一关闭）。
4、奖项设置与评奖规则：
在手机、网络用户答题通道关闭后，大赛组委会按竞赛规则组织抽奖及颁奖。
大赛按五个等级设个人奖项1116个，对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参与奖除外）及奖金（或赠送话费）。其中：特等奖1个，奖5000元；一等奖5个，各奖2000元；二等奖10个，各奖500元；三等奖100个，各送话费100元；参与奖1000个，各送话费20元（以上各项奖金均含偶然所得税，由组委会统一扣缴）。
凡参与答题的均参加参与奖的抽奖；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按答题者得分高低分别抽奖产生。答题得分高的同时参加低层次奖项的抽奖，获得的奖项可重叠。
大赛设组织奖若干，主要根据参赛率等指标进行评选，对获奖单位颁发奖牌和奖金。

（二）全省法制文艺汇演活动

1、活动安排：
省、市州分别举办法制文艺汇演专场晚会，并进行电视录播。
8月底前，各县市区、市州直机关分别选送2个以上法制文艺节目参加市州汇演；9月底前，各市州及省直系统（中央在湘单位）、国有企业系统分别选送2个以上优秀法制文艺节目参加全省汇演活动，各高校自愿选送优秀法制文艺节目直接报省组委会办公室；11月中旬，举办全省“五五”普法全民法律知识竞赛颁奖暨优秀法制文艺节目汇演专场晚会。
2、节目要求：

法制文艺节目的主题及取材应根源于法治实践，节目编排应以原创为主，突出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表现形式灵活多样，原则上不选用独唱、独舞、独奏等个人节目。
3、节目评选及奖励：

全省法制文艺汇演专场晚会将评选出优秀节目奖若干，并颁发证书及奖金，从中推荐一至二个获奖节目赴京参加全国“12.4”优秀法制文艺节目汇演。对在选送节目、组织汇演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地方和单位进行奖励，颁发奖牌及奖金。

法制文艺节目的具体选送办法和优秀法制文艺节目奖、组织奖评选规则另发。
四、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本次全民法律知识大赛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是我省“五五”普法期间一项重大的普法宣传公益活动；全省法制文艺汇演活动则是展现我省法制宣传工作成绩和风采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妨害社会和谐安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我们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和组织法制文艺汇演，引导公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对于加强我省依法治省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2、强化领导，精心组织。省组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履行职能，对两项活动的有关工作统筹安排、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各地应由党政领导挂帅组建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结合实际制定相关工作方案。省直、高校、国企等系统及单位，都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落实责任、积极参与。各市州的活动方案在本通知下发之日起15日内报送省组委会。省、市州组委会要加强督促和考核，并派员对汇演活动进行现场指导。

3、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各相关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确保两项活动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成效。各级宣传、广电、依法治理机构要协调相关媒体及时宣传报道活动进程和成效，并对全省、市州法制文艺汇演活动组织电视录播。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分别做好省直和中央在湘单位、高校、省属国有企业参加法律知识大赛及选送法制文艺节目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协调工作。
4、全面发动，全员参与。各单位及民众的参与热情是决定两项活动能否取得预期成效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各类媒体，做好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积极争取社会支持。两项活动的开展情况尤其是公民参加全民法律知识大赛的参赛率将作为我省2009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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